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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9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19011.htm 农业部公告（第708

号） 根据《农药登记原药全组分分析试验单位管理办法》

（2005年农业部第525号公告）的规定，经组织有关专家进行

审查和评估，现委托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沈阳）、

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农药综合分析实验室、国家

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北京）、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

究所为农药登记原药全组分分析试验单位，可以承担所有农

药登记原药全组分分析检测任务；山东农药研究所、江苏省

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站、北京颖新泰康科技有限公司、农

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测试中心（南京）、湖南化工研究

院、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为农药登记原药全组分

分析试验单位，可以承担农药登记原药全组分分析的验证检

测任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